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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2日上午8: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交易时间9:30—11:30，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B3区35-4号公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熊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1名，代表股份26,959,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4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6,80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4人，代表股份20,152,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44％。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公司控股股东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在审议全部议案时回避了表决，回

避表决股份数量100,000,000股。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1�总体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2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3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4标的资产评估作价

表决结果：

同意23,226,1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6.1511%；

反对3,217,7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9353%；

弃权51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913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226,1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6.1511%；

反对3,217,7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9353%；

弃权51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91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5交易方式及转让价款支付

表决结果：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6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7债权债务处理

表决结果：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8人员安置

表决结果：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9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26,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6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12,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9544%；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44,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12,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9544%；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44,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审阅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

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696,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8952%；

反对3,263,4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4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696,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8952%；

反对3,263,4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4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696,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8952%；

反对3,263,4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4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696,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8952%；

反对3,263,4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4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56,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8.1181%；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

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之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12,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9544%；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44,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12,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9544%；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44,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12,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9544%；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44,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12,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9544%；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44,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712,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9544%；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44,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712,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9544%；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44,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

准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535,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2979%；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221,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8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535,3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2979%；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221,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82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3,579,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4616%；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17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656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情况：

同意23,579,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7.4616%；

反对3,20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19%；

弃权17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65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隆安（大连）律师事务所韩海鸥律师、周岩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确认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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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 ）的《关于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权益变动的告知函》，电子集团与其一致行动人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金控”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广晟”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可，对公司股票进行了增持，增持比例合计达到了5%，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电子集团、广晟金控、深圳广晟、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投资” ）及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晟” ）

均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A股271,254,866股，B股23,165,684股，合计持有A股和B股294,420,550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3.144%，具体情况请见于2015年12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364,986,381股，占总股本比例为26.083%，其中电

子集团持有67,876,801股，占总股本比例为4.851%；广晟金控持有11,434,762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817%；深圳广晟持有71,696,136股，

占总股本比例为5.124%；香港华晟持有188,496,430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3.470%；广晟投资持有25,482,252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821%。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2015.12.12）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电子集团 60,357,728 4.745 67,876,801 4.851

广晟金控 0 0 11,434,762 0.817

深圳广晟 39,536,747 3.108 71,696,136 5.124

香港华晟 171,360,391 13.470 188,496,430 13.470

广晟投资 23,165,684 1.821 25,482,252 1.821

合计 294,420,550 23.144 364,986,381 26.083

公司总股本 1,272,132,868 1,399,346,154

注：公司总股本变化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变化因2018年5月公司转增股本所致。

三、本次权益变动方式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电子集团于2015年12月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买入公司A股60,357,72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为4.745%。电子集团在上述交易完成后，电子集团、深圳广晟及广晟投资合计增持89,824,312股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7.061%。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电子集团上述交易导致权益变动中的2.061%需计算至本次权益变动范围内，因此在

本次权益变动中，电子集团上述交易占本次权益变动比例为2.061%。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发生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

时间

变动数量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占本次权

益变动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电子集团 大宗交易

2015-12-

2

- 60,357,728 4.745 60,357,728 4.745 2.061

广晟金控 未变动 - - 0 0 0 0 -

深圳广晟 未变动 - - 39,536,747 3.108 39,536,747 3.108 -

香港华晟 未变动 - - 171,360,391 13.470 171,360,391 13.470 -

广晟投资 未变动 - - 23,165,684 1.821 23,165,684 1.821 -

合计 - - 294,420,550 23.144 294,420,550 23.144 2.061

公司总股本 1,272,132,868 1,272,132,868 -

注：由于电子集团于2015年12月2日大宗交易增持比例为4.745%，导致前次权益变动中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比例达到7.061%，

因此前次增持比例中2.061%计算至本次权益变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广晟于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股份18,002,924�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1.415%，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16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发生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时

间

变动数量

（股）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占本次权

益变动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电子集团 未变动 - - 60,357,728 4.745 60,357,728 4.745 -

广晟金控 未变动 - - 0 0 0 0 -

深圳广晟 集中竞价

2016-4-29

至

2016-5-18

18,002,

924

39,536,747 3.108 57,539,671 4.523 1.415

香港华晟 未变动 - - 171,360,391 13.470

171,360,

391

13.470 -

广晟投资 未变动 - - 23,165,684 1.821 23,165,684 1.821 -

合计 - - 294,420,550 23.144

312,423,

474

24.559 1.415

公司总股本 1,272,132,868 1,272,132,868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广晟于2016年12月13日至2016年12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股份7,638,634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晟金控于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月3日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

股份6,876,38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0.541%。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发生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数量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占本次权

益变动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电子集团 未变动 - - 60,357,728 4.745 60,357,728 4.745 -

广晟金控 集中竞价

2016-12-16至

2017-1-3

6,876,386 0 0 6,876,386 0.541 0.541

深圳广晟 集中竞价

2016-12-13至

2016-12-15

7,638,634 57,539,671 4.523 65,178,305 5.124 0.600

香港华晟 未变动 - -

171,360,

391

13.470

171,360,

391

13.470 -

广晟投资 未变动 - - 23,165,684 1.821 23,165,684 1.821 -

合计 - -

312,423,

474

24.559

326,938,

494

25.700 1.141

公司总股本 1,272,132,868 1,272,132,868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5）信息披露义务人广晟金控于2020年2月21日至2020年2月24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股份3,870,73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77%； 信息披露义务人电子集团于2020年6月11日至2020年6月2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

股份1,48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06%。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发生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时

间

变动数量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占本次权

益变动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电子集团 集中竞价

2020-6-11

至

2020-6-22

1,483,300 66,393,501 4.745 67,876,801 4.851 0.106

广晟金控 集中竞价

2020-2-21

至2020年

2-24

3,870,737 7,564,025 0.541 11,434,762 0.817 0.277

深圳广晟 未变动 - - 71,696,136 5.124 71,696,136 5.124 -

香港华晟 未变动 - - 188,496,430 13.470

188,496,

430

13.470 -

广晟投资 未变动 - - 25,482,252 1.821 25,482,252 1.821 -

合计 - - 359,632,344 25.700

364,986,

381

26.083% 0.383

公司总股本 1,399,346,154 1,399,346,154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股东持股数量变化因上市公司2018年5月转增股本所致。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合计达到5%，具体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时间 占本次权益变动比例（%）

电子集团

大宗交易 2015-12-2 2.061

集中竞价 2020-6-11至2020-6-22 0.106

广晟金控

集中竞价 2016-12-16至2017-1-3 0.541

集中竞价 2020-2-21至2020年2-24 0.277

深圳广晟

集中竞价 2016-4-29至2016-5-18 1.415

集中竞价 2016-12-13至2016-12-15 0.600

香港华晟 未变动 - -

广晟投资 未变动 - -

合计 - - 5.000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公司将督促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电子集团提交的《关于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20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30 － 2020/7/1 2020/7/1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

司” ）2020年5月18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66,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6,600,000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30 － 2020/7/1 2020/7/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东由公司自行发放本次现金红利：张国芳、张春芳、

张辉、张辉阳。

以下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由公司自行发放本次现金红利： 吕月芳、

蒋勇。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和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

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9元；如其

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31-8803618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邮政编码：730000

电子邮箱：gfzhengquan@guofanggroup.com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317

证券简称：营口港 公告编号：

2020-020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一号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71,947,2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35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姚平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董事陈广同、张振宇、丁金辉、独立董事郑振龙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安全总监等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934,178 99.9997 13,000 0.0002 100 0.0001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937,278 99.9998 10,000 0.0002 0 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934,178 99.9997 13,000 0.0002 100 0.0001

4、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937,178 99.9998 10,000 0.0001 100 0.0001

5、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937,178 99.9998 10,000 0.0001 100 0.0001

6、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936,878 99.9997 10,300 0.0002 1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937,178 99.9998 10,000 0.0001 1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持续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1,800 99.7771 10,000 0.2206 100 0.0023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67,972,278 99.9216 3,975,000 0.0784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增加营业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937,178 99.9998 10,000 0.0001 100 0.0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5,067,415,378 1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521,800 99.7771 10,000 0.2206 100 0.0023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36,900 93.1292 10,000 6.8027 100 0.068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384,900 100.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521,800 99.7771 10,000 0.2206 100 0.0023

7

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4,521,800 99.7771 10,000 0.2206 100 0.0023

8

关于2020年持续履行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4,521,800 99.7771 10,000 0.2206 100 0.0023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56,900 12.2884 3,975,000 87.7116 0 0

10

关于增加营业范围及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4,521,800 99.7771 10,000 0.2206 100 0.002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迪、张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0-04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湖南长沙华狮棚改城市综合体项目施工总承包 50.9

2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便民服务中心及青少年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EPC总承包

30.0

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广东深圳长城国际物流中心总承包工程 28.0

4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山西太原东山志达中学及学区房项目施工总承包 27.5

5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印尼雅加达印尼地标塔项目施工总承包 27.4

6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河南驻马店水韵半岛项目施工总承包 20.5

7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四川成都天府金租中心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20.2

8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河南洛阳市、漯河市地块组团施工总承包工程 20.0

二 基础设施

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河北保定垃圾综合处理设施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 24.1

2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湖南岳阳市中心城区污水系统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 （二期）

施工总承包

16.8

项目金额合计 265.5

项目金额合计/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9%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65

H

股代码：

6178 H

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收到中国证监会复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有关意见的复函》

（机构部函〔2020〕1406号）。根据上述复函，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向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光证金控” ）增资23亿元港元无异议。

公司将按照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外汇登记、资金划转有关手续，并在增资完成后10

个工作日内，将境外有关监管当局核准的光证金控变更注册证明文件等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充分和有效履行对光证金控的股东职责，督促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

合规、内控和风险管理，根据自身发展战略、财务实力和管理能力，审慎投资决策，稳健经营，有效防范风

险特别是风险的跨境转移。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216

证券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16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5日披露了董事

马文鑫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减持前， 马文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1%。 本次减持后，其持有公司股份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马文鑫先生于2020年6月22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其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马文鑫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400,000 0.041% 其他方式取得：4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马文鑫 100,000 0.01%

2020/6/22 ～

2020/6/22

集中竞价

交易

20.18

－

20.18

2,018,000 已完成 300,000 0.03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6/23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

1

万元以上

（不含

1

万元）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6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4000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0年6月23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0年6月23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0年6月23日起恢复本基金1万元以上 （不含1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1万元以上（不含1万元）申购（包括日

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超过1万元（不含1万元）申请予以确认。

2.2� �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等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3�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

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2.4� �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 （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23日


